
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0年 度 上 易 字 第 343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 03

        即 　 被 　 告 　 李 ○ 如  04

        上 列 上 訴 人 因 妨 害 秘 密 案 件 ， 不 服 臺 灣 高 雄 地 方 法 院 109 年 度 審  05

        易 字 第 1748號 ，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3 月 31日 第 一 審 判 決 （ 起 訴 案 號  06

        ： 臺 灣 高 雄 地 方 檢 察 署 109 年 度 偵 字 第 24455 號 ） ， 提 起 上 訴 ，  07

       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08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09

        上 訴 駁 回 。  10

            事 實 及 理 由  11

        一 、 經 本 院 審 理 結 果 ， 認 第 一 審 以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甲 ○ ○ （ 下 稱 被  12

            告 ） 與 告 訴 人 乙 ○ ○ （ 下 稱 告 訴 人 ） 係 夫 妻 關 係 ， 未 經 告 訴  13

            人 同 意 ， 以 手 機 翻 拍 告 訴 人 所 持 用 之 行 動 電 話 中 與 案 外 人 李  14

            筱 宣 （ 下 稱 案 外 人 ） 間 之 LINE對 話 紀 錄 ， 係 對 告 訴 人 隱 私 之  15

            精 神 上 不 法 侵 害 ， 犯 刑 法 第 315 條 之 1 第 2 款 之 無 故 照 相 竊  16

            錄 他 人 非 公 開 之 談 話 罪 ， 屬 家 庭 暴 力 罪 。 並 說 明 被 告 基 於 單  17

            一 犯 意 ， 於 密 接 時 間 ， 在 同 一 地 點 ， 翻 拍 告 訴 人 手 機 內 之 非  18

            公 開 談 話 內 容 ， 侵 害 法 益 同 一 ， 應 論 以 接 續 犯 之 一 罪 ， 而 判  19

            處 有 期 徒 刑 2 月 ， 及 諭 知 易 科 罰 金 之 折 算 標 準 ； 復 認 被 告 前  20

            未 曾 因 故 意 犯 罪 而 受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刑 之 宣 告 ， 雖 未 坦 承 犯 行  21

            ， 手 段 亦 不 可 取 ， 但 應 係 因 一 時 衝 動 而 犯 案 ， 應 已 知 所 警 惕  22

            而 無 再 犯 之 虞 ， 從 而 併 為 緩 刑 3 年 ， 緩 刑 期 間 付 保 護 管 束 ，  23

            並 禁 止 對 告 訴 人 實 施 家 庭 暴 力 之 宣 告 ； 另 又 就 未 扣 案 之 廠 牌  24

            、 序 號 不 詳 之 手 機 1 支 諭 知 沒 收 ， 於 全 部 或 一 部 不 能 沒 收 或  25

            不 宜 執 行 沒 收 時 ， 追 徵 其 價 額 。 核 其 認 事 用 法 、 量 刑 及 沒 收  26

            均 無 不 當 ， 應 予 維 持 ， 並 引 用 原 審 判 決 書 記 載 之 事 實 、 證 據  27

            及 理 由 （ 如 附 件 ） 。  28

        二 、 被 告 上 訴 意 旨 略 以 ： 告 訴 人 與 被 告 原 為 夫 妻 ， 感 情 融 洽 ， 雙  29

            方 手 機 均 未 設 定 密 碼 ， 可 供 對 方 或 子 女 隨 時 使 用 ， 且 告 訴 人  30

            也 允 許 被 告 可 隨 時 閱 覽 其 手 機 內 容 。 而 從 108 年 2 月 24日 、  31

            108 年 3 月 9 日 及 108 年 4 月 17日 被 告 與 告 訴 人 錄 音 對 話 紀  32

01

１



            錄 與 譯 文 ， 其 中 提 及 「 你 從 我 知 道 你 的 LINE之 後 你 就 一 直 逼  01

            我 。 對 吧 。 你 從 我 知 道 你 的 LINE之 後 就 一 直 在 逼 我 」 、 「 那  02

            我 看 了 你 的 LINE對 不 對 ， 你 每 天 都 可 以 跟 她 LINE， 這 是 什 麼  03

            道 理 啊 」 、 告 訴 人 : 「 LINE上 面 幾 句 話 … LINE上 面 我 傳 我 的  04

            ， 她 有 理 我 嗎 ？ 」 等 語 ， 即 可 知 告 訴 人 早 於 108 年 1 月 26日  05

            即 知 悉 被 告 有 翻 拍 看 到 告 訴 人 手 機 內 與 外 遇 對 象 之 LINE對 話  06

            紀 錄 ， 卻 於 108 年 12月 6 日 具 狀 對 被 告 提 出 妨 害 秘 密 之 告 訴  07

            ， 顯 已 逾 6 個 月 之 告 訴 期 間 ； 另 外 ， 本 件 除 了 告 訴 人 之 指 述  08

            外 ， 並 無 其 他 證 據 補 強 ， 無 法 證 明 被 告 有 妨 害 秘 密 ； 況 被 告  09

            蒐 證 目 的 在 於 探 知 告 訴 人 有 無 外 遇 或 通 姦 行 為 ， 與 「 無 故 」  10

            以 錄 音 竊 錄 他 人 非 公 開 談 話 之 情 形 有 間 ， 且 利 益 衡 量 亦 應 認  11

            不 具 違 法 性 而 不 構 成 刑 法 第 315 條 之 1 之 罪 云 云 。  12

        三 、 按 認 定 犯 罪 事 實 所 憑 之 證 據 ， 並 不 以 直 接 證 據 為 限 ， 即 綜 合  13

            各 種 間 接 證 據 ， 本 於 推 理 作 用 ， 為 認 定 犯 罪 事 實 之 基 礎 ， 如  14

            無 違 背 一 般 經 驗 法 則 ， 尚 非 法 所 不 許 （ 最 高 法 院 44年 台 上 字  15

            第 702 號 刑 事 判 例 參 照 ） 。 又 所 謂 「 補 強 證 據 」 ， 並 非 以 證  16

            明 犯 罪 構 成 要 件 之 全 部 事 實 或 可 直 接 據 以 推 斷 被 告 犯 罪 為 必  17

            要 ， 倘 該 項 證 據 得 以 佐 證 被 害 人 或 證 人 之 陳 述 非 屬 虛 構 ， 能  18

            予 保 障 所 述 事 實 之 真 實 性 ， 即 已 充 分 ， 而 得 為 補 強 證 據 。 是  19

            所 謂 補 強 證 據 ， 不 問 其 為 直 接 證 據 、 間 接 證 據 ， 或 係 間 接 事  20

            實 之 本 身 即 情 況 證 據 ， 均 得 為 補 強 證 據 之 資 料 （ 最 高 法 院 99  21

           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4564號 、 106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1623號 刑 事 判 決 要  22

            旨 參 照 ） 。  23

        四 、 經 查 :  24

          、 原 判 決 已 首 予 敘 明 據 告 訴 人 之 指 訴 ： 被 告 趁 我 睡 覺 時 偷 看 我  25

            手 機 的 LINE還 翻 拍 ， 我 是 108 年 9 月 11日 在 臺 中 地 檢 署 開 庭  26

            時 檢 察 官 拿 給 我 看 我 才 發 現 等 語 ， 與 告 訴 人 於 108 年 9 月 11  27

            日 前 往 臺 中 地 檢 署 開 庭 ， 並 經 該 案 承 辦 檢 察 官 當 庭 提 示 LINE  28

            之 對 話 紀 錄 一 節 相 符 ， 且 綜 合 被 告 於 另 案 警 詢 中 自 陳 其 於 10  29

            8 年 2 月 至 4 月 間 有 委 請 友 人 對 告 訴 人 蒐 證 等 語 ， 並 提 出 相  30

            關 蒐 證 照 片 ， 認 定 倘 告 訴 人 於 108 年 1 月 27日 已 知 悉 被 告 上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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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開 行 為 ， 告 訴 人 對 於 被 告 曾 經 竊 錄 其 與 案 外 人 間 之 上 開 對 話  01

            紀 錄 應 有 認 識 ， 自 無 可 能 對 於 被 告 可 能 委 請 友 人 蒐 證 之 舉 毫  02

            無 防 備 ， 而 在 之 後 遭 被 告 託 人 拍 攝 相 關 照 片 ， 暨 綜 合 108 年  03

            7 月 1 日 錄 音 譯 文 諸 節 ， 敘 明 告 訴 人 於 108 年 12月 6 日 對 被  04

            告 提 出 告 訴 ， 乃 屬 合 法 等 語 （ 詳 見 原 審 判 決 理 由 欄 [   ） 。  05

            被 告 雖 另 提 出 所 謂 108 年 2 月 24日 、 108 年 3 月 9 日 及 108  06

            年 4 月 17日 被 告 與 告 訴 人 錄 音 對 話 紀 錄 與 譯 文 等 資 料 執 為 上  07

            訴 ， 然 現 今 人 們 以 手 機 LINE功 能 傳 遞 訊 息 甚 為 頻 繁 ， 縱 告 訴  08

            人 與 被 告 言 及 所 謂 LINE， 然 其 內 容 究 竟 何 指 並 不 明 ， 且 依 被  09

            告 所 提 出 之 108 年 4 月 17日 與 告 訴 人 錄 音 對 話 紀 錄 譯 文 中 ，  10

            猶 出 現 : 「 （ 告 訴 人 ） LINE上 面 我 傳 我 的 ， 她 有 理 我 嗎 ？ （  11

            被 告 ） 有 阿 。 （ 告 訴 人 ） ： 她 理 我 什 麼 ？ 她 有 說 她 愛 我 嗎 ？  12

            （ 被 告 ） ： 她 有 說 … 她 就 是 … （ 告 訴 人 ） ： 她 說 什 麼 ？ （ 被  13

            告 ） ： 她 有 說 愛 你 嗎 ？ （ 告 訴 人 ） ： 她 有 嗎 ？ … （ 告 訴 人 ）  14

            都 我 在 傳 的 ， 我 在 傳 ， 她 有 理 我 什 麼 嗎 ？ … （ 被 告 ） ： 當 然  15

            阿 ， 我 當 然 要 想 阿 。 LINE成 那 樣 。 （ 告 訴 人 ） :LINE 成 怎 樣  16

            ？ LINE怎 樣 ， 是 有 什 麼 ? （ 被 告 ） : 有 阿 ， 你 5 月 不 是 還 要  17

            去 澎 湖 嗎 ， 我 不 是 叫 你 取 消 你 取 消 了 嗎 ？ … 」 等 節 （ 見 本 院  18

            卷 第 18至 19頁 ） ， 可 見 告 訴 人 於 該 時 猶 質 問 被 告 : 「 LINE成  19

            怎 樣 ？ LINE怎 樣 ， 是 有 什 麼 ? 」 等 語 ， 而 被 告 反 僅 以 要 告 訴  20

            人 取 消 澎 湖 之 事 回 應 ； 況 被 告 於 108 年 4 月 26日 至 臺 中 市 政  21

            府 警 察 局 第 一 分 局 公 益 派 出 所 ， 對 案 外 人 提 出 妨 害 家 庭 告 訴  22

            時 ， 始 提 供 本 案 偷 拍 之 本 案 LINE對 話 紀 錄 照 片 作 為 證 據 ， 並  23

            稱 : 其 當 時 是 「 趁 我 先 生 睡 覺 時 查 看 他 手 機 才 發 現 有 我 先 生  24

            與 對 方 的 親 密 簡 訊 」 一 節 ， 亦 據 原 判 決 載 述 甚 明 （ 詳 見 原 審  25

            判 決 理 由 欄 )     ） ， 益 徵 原 判 決 有 關 告 訴 人 告 訴 合 法 之 認  26

            定 ， 並 無 違 誤 。  27

          、 又 原 判 決 主 要 係 依 憑 告 訴 人 之 指 訴 、 被 告 自 承 於 108 年 1 月  28

            26日 晚 間 某 時 ， 在 臺 東 縣 ○ ○ ○ 鄉 ○ ○ 村 ○ ○ 00號 之 「 台 東  29

            金 崙 - 老 船 長 溫 泉 民 宿 」 持 廠 牌 、 序 號 不 詳 之 手 機 拍 攝 告 訴  30

            人 手 機 內 之 通 訊 軟 體 LINE對 話 紀 錄 及 前 開 趁 告 訴 人 睡 覺 時 查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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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看 告 訴 人 手 機 才 發 現 之 陳 述 ， 佐 以 相 關 情 況 證 據 ， 詳 為 論 述  01

            告 訴 人 並 未 同 意 被 告 查 看 、 拍 攝 其 手 機 內 之 對 話 紀 錄 。 另 被  02

            告 與 告 訴 人 縱 為 夫 妻 ， 被 告 亦 不 得 藉 口 懷 疑 或 有 調 查 配 偶 外  03

            遇 之 必 要 ， 即 認 有 恣 意 窺 視 、 竊 聽 他 方 ， 甚 至 周 遭 相 關 人 士  04

            非 公 開 活 動 、 言 論 、 談 話 或 身 體 隱 私 部 位 之 舉 措 ， 率 謂 其 具  05

            有 法 律 上 之 正 當 理 由 。 從 而 ， 原 審 已 逐 一 說 明 自 經 驗 法 則 、  06

            論 理 法 則 及 調 查 所 得 等 之 其 他 補 強 證 據 ， 如 何 為 合 理 的 判 斷  07

            、 採 擇 ； 暨 列 述 被 告 所 稱 諸 節 不 可 採 之 論 據 後 ， 依 調 查 證 據  08

            之 結 果 ， 認 定 被 告 確 有 刑 法 第 315 條 之 1 第 2 款 之 無 故 照 相  09

            竊 錄 他 人 非 公 開 之 談 話 之 犯 行 ， 洵 屬 有 據 。  10

          、 綜 上 所 述 ， 原 審 判 決 已 就 被 告 辯 解 事 項 ， 逐 一 於 判 決 理 由 中  11

            詳 述 論 斷 之 憑 據 ， 其 認 事 、 用 法 均 無 違 法 不 當 或 違 反 一 般 經  12

            驗 、 論 理 法 則 之 誤 。 被 告 上 訴 意 旨 仍 執 前 詞 ， 重 為 爭 執 ， 或  13

            就 原 審 判 決 採 證 、 認 事 職 權 之 適 法 行 使 ， 徒 憑 己 見 ， 再 事 爭  14

            論 ， 為 無 理 由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 15

        據 上 論 結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73 條 、 第 368 條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16

        本 案 經 檢 察 官 伍 振 文 提 起 公 訴 ， 檢 察 官 呂 幸 玲 到 庭 執 行 職 務 。  17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0    年     10    月     6     日  1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五 庭    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簡 志 瑩  1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張 盛 喜  2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陳 美 燕  21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。  22

        不 得 上 訴 。  23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0    年     10    月     6     日  2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洪 以 珊  25

        附 件 :  26

        臺 灣 高 雄 地 方 法 院 刑 事 判 決            109年 度 審 易 字 第 1748號  27

        公   訴   人   臺 灣 高 雄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 28

        被       告   甲 ○ ○   女   （ 民 國 00年 00月 00日 生 ）  2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： Z000000000號  3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 高 雄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○ 路 000巷 0○ 0號 四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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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樓  0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居 高 雄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路 000號  02

        上 列 被 告 因 妨 害 秘 密 案 件 ， 經 檢 察 官 提 起 公 訴 （ 109 年 度 偵 字 第  03

        24455 號 ）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04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05

        甲 ○ ○ 犯 無 故 照 相 竊 錄 他 人 非 公 開 談 話 罪 ， 處 有 期 徒 刑 貳 月 ， 如  06

        易 科 罰 金 ， 以 新 臺 幣 壹 仟 元 折 算 壹 日 。 緩 刑 參 年 ， 緩 刑 期 間 付 保  07

        護 管 束 ， 並 禁 止 對 乙 ○ ○ 實 施 家 庭 暴 力 。  08

        未 扣 案 之 廠 牌 、 序 號 不 詳 之 手 機 壹 支 沒 收 ， 如 全 部 或 一 部 不 能 沒  09

        收 或 不 宜 執 行 沒 收 時 ， 追 徵 其 價 額 。  10

            事   實  11

        一 、 甲 ○ ○ 與 乙 ○ ○ 為 夫 妻 ， 具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法 第 3 條 第 1 款 所  12

            定 家 庭 成 員 關 係 。 甲 ○ ○ 因 懷 疑 乙 ○ ○ 有 外 遇 ， 竟 基 於 單 一  13

            妨 害 秘 密 之 犯 意 ， 於 民 國 108 年 1 月 26日 晚 間 某 時 ， 在 址 設  14

            臺 東 縣 ○ ○ ○ 鄉 ○ ○ 村 ○ ○ 00號 之 「 台 東 金 崙 - 老 船 長 溫 泉  15

            民 宿 」 ， 趁 乙 ○ ○ 熟 睡 之 際 ， 未 經 乙 ○ ○ 同 意 ， 無 故 拿 取 乙  16

            ○ ○ 所 有 之 手 機 ， 檢 視 乙 ○ ○ 已 登 入 之 通 訊 軟 體 LINE內 乙 ○  17

            ○ 與 李 筱 宣 間 之 對 話 紀 錄 ， 並 持 自 己 所 有 之 廠 牌 、 序 號 均 不  18

            詳 之 手 機 （ 未 扣 案 ） ， 接 續 以 照 相 之 方 式 竊 錄 上 開 對 話 紀 錄  19

            之 非 公 開 談 話 ， 因 而 攝 得 照 片 21張 。 嗣 甲 ○ ○ 於 108 年 4 月  20

            26日 至 臺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第 一 分 局 公 益 派 出 所 ， 對 李 筱 宣 提  21

            出 妨 害 家 庭 告 訴 ， 並 提 供 上 開 LINE對 話 紀 錄 照 片 作 為 證 據 ，  22

            而 該 等 照 片 經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檢 察 署 （ 下 稱 臺 中 地 檢 署 ） 檢 察  23

            官 於 訊 問 時 提 示 予 乙 ○ ○ 辨 認 ， 乙 ○ ○ 因 而 發 覺 上 情 。  24

        二 、 案 經 乙 ○ ○ 訴 由 臺 灣 高 雄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偵 查 起 訴 。  25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26

        一 、 程 序 方 面  27

            本 案 被 告 甲 ○ ○ 被 訴 犯 罪 時 間 係 108 年 1 月 26日 晚 間 某 時 ，  28

            而 告 訴 人 乙 ○ ○ 係 於 108 年 12月 6 日 提 出 告 訴 （ 見 臺 灣 高 雄  29

            地 方 檢 察 署 108 年 度 他 字 第 9134號 偵 查 卷 宗 【 下 稱 他 卷 】 第  30

            3 頁 ） ， 據 告 訴 人 於 偵 查 中 陳 稱 ： 被 告 趁 我 睡 覺 時 偷 看 我 手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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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機 的 LINE還 翻 拍 ， 我 是 108 年 9 月 11日 在 臺 中 地 檢 署 開 庭 時  01

            檢 察 官 拿 給 我 看 我 才 發 現 等 語 （ 他 卷 第 25至 27頁 ） ， 參 以 告  02

            訴 人 確 曾 於 108 年 9 月 11日 前 往 臺 中 地 檢 署 開 庭 ， 並 經 該 案  03

            承 辦 檢 察 官 當 庭 提 示 LINE之 對 話 紀 錄 （ 見 臺 中 地 檢 署 108 年  04

            度 偵 字 第 18859 號 卷 ， 下 稱 【 中 檢 影 卷 】 ） ， 堪 認 告 訴 人 稱  05

            108 年 9 月 11日 開 庭 後 始 知 上 情 等 語 ， 乃 屬 有 據 。 至 於 被 告  06

            雖 於 偵 查 中 供 稱 告 訴 人 在 案 發 後 隔 天 （ 108 年 1 月 27日 ） 便  07

            將 其 手 機 內 之 照 片 刪 除 云 云 （ 他 卷 第 40頁 ） ， 以 此 表 示 告 訴  08

            人 於 當 時 已 知 上 情 ， 然 此 部 分 僅 有 被 告 單 方 供 述 ， 所 述 與 告  09

            訴 人 上 開 陳 述 亦 有 出 入 ， 何 況 依 被 告 於 另 案 警 詢 中 之 陳 述 ，  10

            被 告 自 陳 在 108 年 2 月 至 4 月 間 有 委 請 友 人 對 告 訴 人 蒐 證 等  11

            語 （ 臺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第 一 分 局 中 市 警 一 分 偵 字 第 10800326  12

            47號 卷 宗 【 下 稱 中 市 警 影 卷 】 ） ， 並 提 出 相 關 蒐 證 照 片 （ 見  13

            上 開 中 市 警 影 卷 ） ， 本 院 認 倘 告 訴 人 於 108 年 1 月 27日 已 知  14

            悉 被 告 上 開 行 為 ， 告 訴 人 對 於 被 告 曾 經 竊 錄 其 與 李 筱 宣 間 之  15

            上 開 對 話 紀 錄 應 有 認 識 ， 自 無 可 能 對 於 被 告 可 能 委 請 友 人 蒐  16

            證 之 舉 毫 無 防 備 ， 而 在 之 後 遭 被 告 託 人 拍 攝 相 關 照 片 ， 是 被  17

            告 所 稱 亦 有 可 疑 之 處 ， 另 依 被 告 提 出 其 與 告 訴 人 間 於 108 年  18

            7 月 1 日 之 錄 音 譯 文 （ 中 檢 影 卷 第 59至 64頁 ） ， 其 中 被 告 亦  19

            未 向 告 訴 人 提 及 有 無 故 照 相 竊 錄 告 訴 人 非 公 開 談 話 之 內 容 ，  20

            尚 難 以 此 認 為 告 訴 人 於 108 年 1 月 27日 即 知 悉 此 案 ， 而 為 被  21

            告 有 利 之 認 定 。 是 以 告 訴 人 於 上 開 時 間 提 出 告 訴 符 合 刑 事 訴  22

            訟 法 第 237 條 第 1 項 之 規 定 ， 乃 屬 合 法 ， 合 先 敘 明 。  23

            本 判 決 參 考 司 法 院 「 刑 事 判 決 精 簡 原 則 」 製 作 。 本 件 認 定 被  24

            告 甲 ○ ○ 有 罪 之 相 關 證 據 之 證 據 能 力 部 分 ， 當 事 人 並 未 爭 執  25

            ， 得 不 予 說 明 。  26

        二 、 認 定 事 實 所 憑 之 證 據 及 理 由 ：  27

            訊 據 被 告 固 坦 承 有 於 上 揭 時 地 ， 持 上 揭 廠 牌 、 序 號 不 詳 之 手  28

            機 拍 攝 告 訴 人 手 機 內 之 通 訊 軟 體 LINE對 話 紀 錄 ， 惟 矢 口 否 認  29

            有 何 本 件 犯 行 ， 辯 稱 ： 我 是 為 了 要 蒐 證 ， 並 非 無 故 ， 且 我 與  30

            告 訴 人 乙 ○ ○ 之 間 手 機 平 常 就 是 公 開 的 ， 我 可 以 看 告 訴 人 的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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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， 告 訴 人 也 可 以 看 我 的 手 機 ， 我 與 告 訴 人 在 一 起 之 後 就 曾 經  01

            彼 此 承 諾 我 等 間 不 會 有 秘 密 ， 告 訴 人 也 沒 有 禁 止 我 看 其 手 機  02

            云 云 。 經 查 ：  03

            被 告 與 告 訴 人 為 夫 妻 ， 被 告 於 上 揭 時 、 地 ， 持 上 開 手 機 ， 拍  04

            攝 告 訴 人 手 機 通 訊 軟 體 LINE內 告 訴 人 與 案 外 人 李 筱 宣 之 對 話  05

            紀 錄 等 情 ， 業 據 證 人 即 告 訴 人 於 檢 察 事 務 官 詢 問 時 指 訴 綦 詳  06

            （ 見 他 卷 第 25至 27頁 ） ， 並 有 由 檢 察 官 調 閱 之 臺 中 市 政 府 警  07

            察 局 第 一 分 局 中 市 警 一 分 偵 字 第 1080032647號 卷 宗 （ 下 稱 中  08

            市 警 影 卷 ） 內 所 附 之 上 揭 對 話 紀 錄 翻 拍 照 片 21張 、 被 告 之 個  09

            人 戶 籍 資 料 查 詢 結 果 在 卷 可 稽 （ 見 中 市 警 影 卷 第 29至 49頁 、  10

            本 院 卷 第 13頁 ） ， 且 為 被 告 所 不 爭 執 ， 此 部 事 實 首 堪 認 定 。  11

            被 告 雖 以 上 開 情 詞 為 辯 ， 則 本 件 所 應 審 究 者 厥 為 ： 1.告 訴 人  12

            是 否 同 意 被 告 查 看 、 拍 攝 手 機 內 之 對 話 紀 錄 ； 2.被 告 本 件 行  13

            為 是 否 係 屬 無 故 ， 茲 分 述 如 下 ：  14

          1.告 訴 人 並 未 同 意 被 告 查 看 、 拍 攝 手 機 內 之 對 話 紀 錄 ：  15

            按 現 代 智 慧 型 手 機 之 功 能 多 端 ， 除 可 透 過 通 訊 軟 體 與 他 人 即  16

            時 以 文 字 、 語 音 等 方 式 交 談 外 ， 更 可 以 拍 照 、 錄 影 之 方 式 記  17

            錄 日 常 生 活 ， 甚 或 可 充 作 行 動 支 付 工 具 。 而 此 等 多 元 化 之 功  18

            能 在 手 機 內 所 留 存 之 相 片 、 影 片 、 對 話 紀 錄 、 行 動 支 付 交 易  19

            紀 錄 、 乃 至 於 移 動 軌 跡 等 資 訊 ， 則 幾 乎 等 同 於 手 機 使 用 者 之  20

            日 常 生 活 軌 跡 拓 印 。 是 一 般 人 對 此 等 私 密 內 容 ， 理 應 具 有 合  21

            理 隱 私 期 待 ， 衡 諸 常 情 ， 倘 非 事 先 約 定 他 人 可 以 自 由 查 閱 手  22

            機 內 容 ， 一 般 常 人 當 不 致 願 意 將 此 等 私 密 的 生 活 軌 跡 毫 無 保  23

            留 地 揭 示 於 人 ， 且 此 情 不 因 手 機 是 否 設 有 密 碼 或 手 機 待 機 時  24

            間 之 長 短 而 有 異 。 經 查 ： 證 人 即 告 訴 人 乙 ○ ○ 於 檢 察 事 務 官  25

            詢 問 時 證 稱 ： 被 告 沒 有 經 過 我 的 同 意 ， 就 看 我 之 手 機 還 翻 拍  26

            等 語 （ 見 他 卷 第 25頁 ） ， 經 核 與 被 告 於 檢 察 事 務 官 詢 問 時 供  27

            稱 ： 當 時 告 訴 人 的 手 機 也 沒 有 鎖 起 來 ， 我 就 直 接 點 LINE來 看  28

            ， 那 時 候 看 了 就 直 接 拍 下 來 ， 拍 的 時 間 、 地 點 就 如 告 訴 人 所  29

            述 等 語 （ 見 他 卷 第 40頁 ） 相 符 ， 被 告 並 自 陳 當 時 是 「 趁 我 先  30

            生 睡 覺 時 查 看 他 手 機 才 發 現 有 我 先 生 與 對 方 的 親 密 簡 訊 」 等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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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語 （ 中 市 警 影 卷 第 19頁 ） ， 則 若 告 訴 人 有 同 意 被 告 查 看 其 手  01

            機 內 之 簡 訊 ， 被 告 有 何 須 利 用 告 訴 人 睡 著 時 加 以 查 看 ？ 何 況  02

            被 告 取 得 上 開 對 話 內 容 後 ， 便 向 警 察 機 關 對 其 所 懷 疑 與 告 訴  03

            人 有 交 往 之 李 筱 宣 提 出 相 關 妨 害 家 庭 告 訴 （ 見 中 市 警 影 卷 ）  04

            ， 衡 情 告 訴 人 亦 無 可 能 在 被 告 知 悉 上 開 對 話 內 容 而 可 能 據 此  05

            提 出 相 關 告 訴 之 情 況 下 ， 猶 同 意 被 告 查 看 、 拍 攝 手 機 內 之 對  06

            話 紀 錄 ， 堪 認 被 告 為 本 件 行 為 時 ， 確 實 係 在 事 前 未 徵 得 告 訴  07

            人 同 意 之 情 況 下 即 逕 行 為 之 。 而 被 告 雖 另 執 告 訴 人 手 機 未 設  08

            密 碼 乙 節 ， 抗 辯 告 訴 人 本 即 同 意 被 告 可 隨 時 查 看 告 訴 人 手 機  09

            等 語 。 惟 使 用 者 對 手 機 未 設 密 碼 ， 可 能 純 係 為 省 去 使 用 手 機  10

            前 輸 入 密 碼 之 繁 瑣 步 驟 ， 亦 可 能 係 出 於 對 共 同 生 活 之 他 人 當  11

            不 致 查 看 之 信 賴 ， 其 背 後 原 因 不 一 而 足 ， 尚 難 執 此 一 節 ， 即  12

            遽 認 告 訴 人 有 事 前 概 括 同 意 被 告 可 以 隨 時 查 看 、 乃 至 於 拍 攝  13

            其 手 機 內 容 之 意 思 。 且 除 此 之 外 ， 被 告 亦 無 提 出 何 等 證 據 證  14

            明 告 訴 人 有 事 前 同 意 被 告 可 任 意 查 看 告 訴 人 之 手 機 內 容 。 準  15

            此 ， 經 核 對 上 揭 告 訴 人 之 證 詞 及 被 告 之 供 述 ， 再 佐 以 常 情 判  16

            斷 ， 足 可 認 定 告 訴 人 並 未 同 意 被 告 查 看 、 拍 攝 其 手 機 內 之 對  17

            話 紀 錄 。  18

          2.被 告 本 件 行 為 係 屬 無 故 ：  19

          – 按 刑 法 第 315 條 之 1 妨 害 秘 密 罪 規 定 ， 其 所 謂 「 無 故 」 ， 係  20

            指 欠 缺 法 律 上 正 當 理 由 者 而 言 ， 縱 一 般 人 有 伸 張 或 保 護 自 己  21

            或 他 人 法 律 上 權 利 之 主 觀 上 原 因 ， 亦 應 考 量 法 律 規 範 之 目 的  22

            ， 兼 衡 侵 害 手 段 與 法 益 保 障 間 之 適 當 性 、 必 要 性 及 比 例 原 則  23

            ， 避 免 流 於 恣 意 。 夫 妻 雙 方 固 互 負 忠 貞 以 保 障 婚 姻 純 潔 之 道  24

            德 上 或 法 律 上 之 義 務 ， 以 維 持 夫 妻 間 幸 福 圓 滿 之 生 活 ， 然 非  25

            任 配 偶 之 一 方 因 而 須 被 迫 接 受 他 方 全 盤 監 控 自 己 日 常 生 活 及  26

            社 交 活 動 之 義 務 ， 自 不 待 言 。 故 不 得 藉 口 懷 疑 或 有 調 查 配 偶  27

            外 遇 之 必 要 ， 即 認 有 恣 意 窺 視 、 竊 聽 他 方 ， 甚 至 周 遭 相 關 人  28

            士 非 公 開 活 動 、 言 論 、 談 話 或 身 體 隱 私 部 位 之 舉 措 ， 率 謂 其  29

            具 有 法 律 上 之 正 當 理 由 （ 最 高 法 院 103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3893號  30

           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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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— 經 查 ： 本 件 被 告 雖 以 蒐 證 為 由 抗 辯 本 件 行 為 非 屬 無 故 。 惟 本  01

            院 審 酌 當 今 社 會 手 機 之 � 及 與 通 訊 軟 體 之 發 達 ， 現 代 人 對 於  02

            使 用 手 機 （ 利 用 通 訊 軟 體 與 他 人 聯 繫 交 談 ） 之 隱 私 合 理 期 待  03

            ， 應 兼 及 私 密 領 域 不 受 侵 擾 之 自 由 及 個 人 資 料 保 管 使 用 之 自  04

            主 性 ， 且 此 2 者 俱 為 確 保 人 性 尊 嚴 所 不 可 或 缺 ， 核 屬 重 要 個  05

            人 法 益 。 而 配 偶 間 固 然 互 負 忠 貞 之 義 務 ， 惟 此 不 當 然 可 以 作  06

            為 夫 妻 之 一 方 因 懷 疑 他 方 違 反 忠 貞 義 務 為 由 ， 而 毫 無 限 制 的  07

            侵 犯 他 方 個 人 隱 私 權 之 正 當 化 依 據 。 考 諸 通 訊 保 障 及 監 察 法  08

            近 來 對 偵 查 犯 罪 之 通 訊 監 察 ， 皆 課 予 公 務 員 遵 守 更 加 嚴 格 之  09

            「 正 當 法 律 程 序 」 之 義 務 ， 重 大 犯 罪 如 販 賣 毒 品 罪 ， 即 便 交  10

            易 雙 方 刻 意 隱 蔽 而 查 緝 日 趨 困 難 ， 立 法 上 亦 不 允 許 公 務 員 以  11

            偵 查 犯 罪 為 由 恣 意 違 法 監 察 他 人 通 訊 。 則 夫 妻 間 之 忠 誠 義 務  12

            違 反 ， 無 論 從 通 姦 罪 之 除 罪 化 （ 該 罪 業 於 109 年 5 月 29日 由  13

           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以 釋 字 第 791 號 解 釋 ， 宣 告 除 罪 化 ） 或 侵 害 民  14

            法 上 配 偶 權 之 角 度 觀 之 ， 其 公 益 性 顯 然 較 低 ， 自 不 應 輕 易 以  15

            蒐 集 違 反 忠 貞 義 務 之 證 據 為 由 ， 而 放 棄 正 當 法 律 程 序 之 要 求  16

            ， 允 許 夫 妻 之 一 方 可 動 輒 檢 視 他 方 之 私 人 手 機 內 容 。 如 此 降  17

            低 配 偶 間 之 隱 私 期 待 與 壓 縮 個 人 不 受 侵 擾 空 間 ， 所 造 成 彼 此  18

            之 懷 疑 、 對 立 與 不 信 任 ， 對 維 護 夫 妻 間 幸 福 圓 滿 之 婚 姻 生 活  19

            無 異 係 緣 木 求 魚 。 再 者 刑 法 第 315 條 之 1 為 告 訴 乃 論 之 罪 ，  20

            此 為 同 法 第 319 條 所 明 定 ， 此 設 計 實 已 足 以 緩 和 夫 妻 間 緊 密  21

            生 活 關 係 所 容 易 形 成 之 越 線 行 為 ， 立 法 上 可 謂 已 有 其 衡 平 考  22

            量 。 是 本 院 認 基 於 憲 法 保 障 人 性 尊 嚴 之 理 念 ， 夫 妻 就 個 人 使  23

            用 之 手 機 內 容 應 有 相 當 之 合 理 隱 私 期 待 ， 本 件 被 告 僅 因 主 觀  24

            上 有 配 偶 不 忠 貞 之 懷 疑 或 臆 測 等 理 由 ， 便 恣 意 竊 錄 配 偶 之 行  25

            動 電 話 內 容 ， 所 侵 害 之 法 益 明 顯 大 於 所 維 護 之 利 益 ， 無 法 通  26

            過 比 例 原 則 之 檢 驗 ， 係 屬 「 無 故 」 所 為 之 ， 被 告 具 有 刑 法 第  27

            315 條 之 1 之 妨 害 秘 密 故 意 ， 堪 以 認 定 。  28

            至 被 告 另 具 狀 辯 以 ： 綜 觀 本 案 全 卷 ， 除 告 訴 人 單 一 指 訴 外 ，  29

            並 無 其 他 證 據 補 強 被 告 之 本 件 犯 行 云 云 ， 惟 查 ： 本 案 用 以 證  30

            明 被 告 犯 行 之 證 據 ， 除 不 涉 及 法 律 評 價 之 客 觀 事 實 均 經 被 告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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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不 予 爭 執 外 ， 另 有 被 告 拍 攝 之 對 話 紀 錄 照 片 存 卷 足 按 ， 業 如  01

            前 述 ， 是 被 告 辯 稱 本 件 僅 有 告 訴 人 單 一 指 訴 ， 顯 與 既 有 卷 證  02

            資 料 相 違 ， 礙 難 採 憑 。 綜 上 所 述 ， 被 告 本 件 犯 行 堪 以 認 定 ，  03

            應 依 法 論 科 。  04

        三 、 論 罪 科 刑 ：  05

            按 家 庭 暴 力 者 ， 謂 家 庭 成 員 間 實 施 身 體 、 精 神 或 經 濟 上 之 騷  06

            擾 、 控 制 、 脅 迫 或 其 他 不 法 侵 害 之 行 為 。 家 庭 暴 力 罪 者 ， 謂  07

            家 庭 成 員 間 故 意 實 施 家 庭 暴 力 行 為 而 成 立 其 他 法 律 所 規 定 之  08

            犯 罪 ，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法 第 2 條 第 1 款 、 第 2 款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 09

            。 又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法 第 2 條 第 2 款 所 稱 之 家 庭 暴 力 罪 ， 因 該  10

            法 並 無 罰 則 規 定 ， 故 僅 應 依 刑 法 各 該 罪 名 論 處 即 已 足 。 經 查  11

            ： 告 訴 人 與 被 告 係 夫 妻 關 係 ， 則 其 2 人 具 有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法  12

            第 3 條 第 1 款 所 定 之 家 庭 成 員 關 係 ， 被 告 未 經 告 訴 人 同 意 ，  13

            以 手 機 翻 拍 告 訴 人 所 持 用 之 行 動 電 話 中 與 案 外 人 李 筱 宣 間 之  14

            LINE對 話 紀 錄 ， 係 對 告 訴 人 隱 私 之 精 神 上 不 法 侵 害 ， 是 核 被  15

            告 所 為 ， 係 犯 刑 法 第 315 條 之 1 第 2 款 之 無 故 照 相 竊 錄 他 人  16

            非 公 開 之 談 話 罪 。 被 告 係 基 於 單 一 犯 意 ， 於 密 接 時 間 ， 在 同  17

            一 地 點 ， 翻 拍 告 訴 人 手 機 內 之 非 公 開 談 話 內 容 ， 侵 害 法 益 同  18

            一 ， 各 舉 動 之 獨 立 性 極 為 薄 弱 ， 依 一 般 社 會 健 全 觀 念 ， 難 以  19

            強 行 分 開 ， 評 價 上 以 視 為 數 個 舉 動 之 接 續 施 行 ， 合 為 包 括 之  20

            一 行 為 予 以 評 價 ， 較 為 合 理 ， 應 論 以 接 續 犯 之 一 罪 。 另 被 告  21

            本 件 所 為 ， 係 對 家 庭 成 員 間 實 施 精 神 不 法 侵 害 之 行 為 ， 屬 家  22

            庭 暴 力 防 治 法 所 稱 之 家 庭 暴 力 罪 ， 業 如 前 述 ， 檢 察 官 漏 未 援  23

            引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法 相 關 規 定 ， 附 此 補 充 。  24

            爰 審 酌 被 告 無 視 配 偶 隱 私 ， 擅 自 翻 閱 、 拍 攝 告 訴 人 之 手 機 通  25

            訊 軟 體 對 話 紀 錄 ， 且 其 犯 後 始 終 否 認 犯 行 ， 所 為 實 不 足 取 ，  26

            惟 念 及 被 告 竊 錄 所 得 之 非 公 開 對 話 照 片 均 僅 供 訴 訟 使 用 而 未  27

            挪 作 他 用 ， 侵 害 程 度 尚 屬 有 限 ， 兼 衡 其 犯 罪 手 段 、 目 的 、 動  28

            機 、 家 庭 生 活 及 經 濟 狀 況 等 刑 法 第 57條 所 列 之 一 切 情 狀 ， 量  29

            處 如 主 文 第 一 項 所 示 之 刑 ， 並 諭 知 易 科 罰 金 之 折 算 標 準 ， 以  30

            資 儆 懲 。 另 查 被 告 前 未 曾 因 故 意 犯 罪 而 受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刑 之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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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宣 告 ， 有 本 院 被 告 前 案 紀 錄 表 在 卷 可 稽 （ 見 本 院 前 科 卷 ） ，  01

            其 於 犯 後 雖 未 坦 承 犯 行 ， 手 段 亦 不 可 取 ， 但 斟 酌 其 行 為 動 機  02

            、 目 的 及 犯 後 迄 今 所 願 ， 皆 係 希 望 維 繫 與 告 訴 人 間 之 婚 姻 ，  03

            並 未 以 此 內 容 向 他 人 散 布 ， 被 告 係 因 一 時 衝 動 而 犯 案 ， 並 非  04

            素 行 不 良 或 惡 性 重 大 之 人 ， 經 此 偵 、 審 教 訓 應 知 所 警 惕 而 無  05

            再 犯 之 虞 ， 是 本 院 認 所 宣 告 之 刑 以 暫 不 執 行 為 當 ， 爰 併 依 刑  06

            法 第 74條 第 1 項 第 1 款 之 規 定 諭 知 如 主 文 第 一 項 所 示 之 緩 刑  07

            期 間 ， 以 勵 自 新 ， 並 依 家 庭 暴 力 法 第 38條 第 1 項 規 定 ， 命 於  08

            緩 刑 期 內 交 付 保 護 管 束 。 復 考 量 被 告 與 告 訴 人 為 夫 妻 關 係 ，  09

            仍 有 聯 絡 接 觸 之 機 會 ， 為 期 被 告 能 知 法 守 法 、 謹 言 慎 行 ， 且  10

            預 防 被 告 再 犯 並 促 其 徹 底 改 過 ， 爰 依 同 法 第 38條 第 2 項 第 1  11

            款 規 定 命 被 告 於 緩 刑 期 間 內 禁 止 對 被 害 人 實 施 家 庭 暴 力 之 行  12

            為 。  13

        四 、 沒 收 部 分 ：  14

            按 供 犯 罪 所 用 之 物 ， 屬 於 犯 罪 行 為 人 者 ， 得 沒 收 之 ； 前 2 項  15

            之 沒 收 ， 於 全 部 或 一 部 不 能 沒 收 或 不 宜 執 行 沒 收 時 ， 追 徵 其  16

            價 額 ， 但 有 特 別 規 定 者 ， 依 其 規 定 ， 刑 法 第 38條 第 2 項 、 第  17

            4 項 定 有 明 文 。 次 按 前 2 條 竊 錄 內 容 之 附 著 物 及 物 品 ， 不 問  18

            屬 於 犯 人 與 否 ， 沒 收 之 ， 刑 法 第 315 條 之 3 亦 定 有 明 文 。 經  19

            查 ： 本 件 未 扣 案 之 被 告 所 有 之 上 揭 廠 牌 、 序 號 均 不 詳 之 手 機  20

            ， 係 供 其 犯 本 件 犯 行 所 用 之 物 ， 且 為 竊 錄 內 容 之 附 著 物 ， 應  21

            依 刑 法 第 38條 第 2 項 、 第 315 條 之 3 之 規 定 沒 收 之 ， 並 依 同  22

            條 第 4 項 之 規 定 ， 於 全 部 或 一 部 不 能 沒 收 或 不 宜 執 行 沒 收 時  23

            ， 追 徵 其 價 額 。  24

        據 上 論 斷 ，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299 條 第 1 項 前 段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25

        本 案 經 檢 察 官 伍 振 文 提 起 公 訴 ， 檢 察 官 范 文 欽 到 庭 執 行 職 務 。  26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0    年     3     月     31    日  2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五 庭     法   官   洪 毓 良  28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。  29

        如 不 服 本 判 決 應 於 收 受 判 決 後 20日 內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書 狀 ， 並 應  30

        敘 述 具 體 理 由 。 其 未 敘 述 上 訴 理 由 者 ， 應 於 上 訴 期 間 屆 滿 後 20日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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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內 向 本 院 補 提 理 由 書 (均 須 按 他 造 當 事 人 之 人 數 附 繕 本 )「 切 勿 逕  01

        送 上 級 法 院 」 。  02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0    年     3     月     31    日  0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鄭 永 媚  04

        附 錄 本 案 論 罪 科 刑 法 條 全 文 ：  05

        刑 法 第 315條 之 1  06

        有 下 列 行 為 之 一 者 ， 處 3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30萬 元 以 下 罰  07

        金 ：  08

        一 、 無 故 利 用 工 具 或 設 備 窺 視 、 竊 聽 他 人 非 公 開 之 活 動 、 言 論 、  09

            談 話 或 身 體 隱 私 部 位 者 。  10

        二 、 無 故 以 錄 音 、 照 相 、 錄 影 或 電 磁 紀 錄 竊 錄 他 人 非 公 開 之 活 動  11

            、 言 論 、 談 話 或 身 體 隱 私 部 位 者 。  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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